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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府办发〔2022〕152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包头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经市政府2022年第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包头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11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包头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工伤保险体系，提高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增强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63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4〕122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5〕7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经纳入我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用人单位及其参保职工。
第三条  补充工伤保险的投保人为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保险人为商业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为已纳入我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用人单位及其参保职工，受益人为已纳入我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第四条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在保险期内，按以下规定享受补充工伤保险待遇：
（一）工伤职工住院治疗的伙食补助费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标准上每人每天提高50%；
（二）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安装配置假肢、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的，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标准上，最高提升80%；罹患尘肺病的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配置呼吸机、制氧机等辅助器具单价需在1万元以内；
（三）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低于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补齐差额部分；
（四）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标准上，按照待遇计发基数标准，A级护理提高30%、B级护理提高20%、C级护理提高10%；
（五）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不足全国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70%的，补齐差额部分。
第五条  补充工伤保险的运营应遵循“以支定投、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筹资标准每年控制在我市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3%以内。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应根据待遇赔付项目、标准以及上年度享受待遇人数、项目支出等情况确定补充工伤保险投保保费，列入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
第六条  补充工伤保险由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依照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承保商业保险公司。
第七条  补充工伤保险费按照当年保费的30%一次性拨付至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剩余部分作为补充工伤保险调剂金，由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管理，根据补充工伤保险费实际支出情况按季度分批次拨付。
第八条  为保障补充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稳定运行，建立补充工伤保险盈利和亏损动态调整机制。
保险人当年盈利率应控制在5%以内，盈利率超出5%的部分全部返还工伤保险基金；政策性亏损由工伤保险基金予以补偿，经营性亏损由保险人承担。
第九条  补充工伤保险保险人应当充分利用专业优势，根据合同约定向投保人、用人单位以及工伤职工提供事故调查、医疗及康复行为巡查、医药费票据核实、上门资格认证等工伤保险服务。
第十条  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由投保人代替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保险人申请。
第十一条  投保人和保险人应当根据合同要求制定办事指南和经办程序并向社会公开。双方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沟通联系，确保信息共享、协调联动。
第十二条  补充工伤保险投保人与保险人须订立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期限为2年。距合同期满3个月前，启动政府招标采购程序，确定下一周期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承接的保险人对承接前的合同中尚未履行的部分，应当承担赔付责任。
第十三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补充工伤保险运行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并出具考核报告，考核情况将作为下一周期政府招标采购的重要参考。
第十四条  我市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上年度月平均支付水平24个月时，按照本办法开展补充工伤保险业务；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不足上年度月平均支付水平24个月时，暂停补充工伤保险业务。
第十五条  本办法因政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继续开展补充工伤保险业务时，经相关部门论证后及时修改或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由市人社局负责解释。


































	抄送：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办公室。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1月15日印发  


[image: labelocxtemp]
— 1 —

— 1 —

image1.png




